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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8日，枣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经营的瓜子多多（酥性饼干）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过氧化值（以脂肪计）项目不符合GB7100-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饼干》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检验报告编号为№：STSP-0642-080408。2025年9月2日，我局执法人员将上述报告送达当事人，现场检查未发现不合格批次的瓜子多多（酥性饼干）。当事人涉嫌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瓜子多多（酥性饼干），当日立案调查。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                       
经查，当事人于2025年6月10日从枣庄高新区翔文超市购进抽检不合格批次瓜子多多（酥性饼干）4.15kg，购进价格13元/kg，已全部销售，销售价格17.6元/kg。购进产品后，由于晾晒外包装箱将饼干置于太阳直射处三个余小时，未依据产品储存条件进行保存。当事人提供了供货商资质、购进票据、厂家资质、出厂检验报告及厂家提供的留样送检合格报告，同时提供了情况说明、整改报告及召回的相关证明材料。涉案产品货值共计73.04元，违法所得73.04元。经调查确认，当事人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违法事实存在。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瓜子多多（酥性饼干）抽样单及检验报告，证明现场抽样及瓜子多多（酥性饼干）检验不合格的事实情况。
2.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是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
3.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调查人员身份证信息。
4.现场笔录、检验结果通知书，证明现场检查处置情况及检验结果送达情况。
5.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涉嫌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瓜子多多（酥性饼干）的事实情况。
6.供货商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购进票据复印件，证明当事人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相关情况。
7.厂家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出厂检验报告、出厂检验委托协议、留样检验报告，证明该批次瓜子多多（酥性饼干）厂家资质、出厂检验情况及留样检验情况。
8.情况说明及整改报告，证明当事人对于经营的瓜子多多（酥性饼干）抽检不合格的情况说明及整改情况。
9.召回证明、召回公告、召回公告张贴照片，证明当事人进行召回的相关证明材料。                                               
2025年10月10日，向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薛市监罚告〔2025〕117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在规定时间内当事人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视为放弃该权利。                                                                         
    当事人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瓜子多多（酥性饼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21修正）》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规定。                                                                                        
鉴于该案涉案产品货值金额较小，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取证，如实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以及第六条“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的规定，参照《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减轻处罚考量因素，决定对当事人减轻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21修正）》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除前款和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生产经营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21修正）》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的规定，经局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柒拾叁元零肆分整（73.04元）；
2、罚款叁仟零贰拾陆元玖角陆分整（3026.96元）；
罚没款共计叁仟壹佰元（310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罚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薛城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薛城区人民法院等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复议期间，本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网上提交行政复议申请网址:http://124.128.58.185:9082/entrance?redirect=%2F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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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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